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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平台应当为用户提供良
好的服务，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内容合法。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互联网信
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散
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以及侮辱、
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等内容的信息。一旦
发现违法内容，平台应立即停止传输、保存记录并
向有关部门报告。该规定赋予平台对信息内容的审
查和处理责任，要求其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
违法信息进一步传播。如果平台未能履行这一义
务，将可能对扩大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我国网络
安全法同样要求网络运营者应当对用户发布的信息
内容进行监督和管理，若平台未能有效监督用户发
布的信息内容，甚至放任不实信息传播，将与谣言
传播者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网络用户利
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时，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
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
络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
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第一千一百九
十七条进一步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这一规定不仅强调了平台的注意义务，还要求其主
动作为，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或扩展。例如，一段
已被官方辟谣过的谣言信息仍在短视频平台大量传
播扩散，累计播放200万次，转发分享8.3万次，经
属地公安机关依法调查，该短视频平台因网络安全
管理制度不健全，导致相关谣言视频大量传播扩
散，公安机关最终对该平台依法作出责令整改、行
政罚款10万元的处罚。
             据《北京青年报》

  “我自幼被亲生父母抛弃，之后被养母捡回家养
大。一场火灾中，养母的亲生女儿不幸去世，养母精
神失常后被养父抛弃，如今我带着养母艰难度
日……”这是网络主播“小小努力生活”肖某在直播
中的“悲情自述”。在某次直播中，肖某及3名同伙
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央视新闻《小小努力生活？
不，“小小”在努力骗人》报道揭露了这一现象：网
络主播肖某通过虚构悲惨经历博取同情心，诱导观众
购买商品。
  前段时间，公安网安部门公布的网民“小松”利
用网络短视频平台编造身份、虚构悲惨故事也是如
此。实际上，靠着发布自己和女儿一起送外卖的视
频，“小松”已在各类网络平台积累了40余万粉丝，
也在直播带货中取得了收益。但现实生活中，孩子的
母亲并没有离开。“小松”也并非外卖骑手，外卖服
装是他在网络平台购买的，他虚构人设、编造谣言的
目的就是为了博取同情吸引眼球，骗取流量并从中
牟利。
  表面上，这种“卖惨”行为是吸引流量的营销手
段，实质上是通过传播虚假信息非法获利，属于网络
谣言的变种形式。网络谣言，指通过互联网传播未经
证实或虚假的信息。依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
五条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
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
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
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该条规定以列举的
形式规定了谣言的几种类型。现实中，网络谣言主要
包括以下几种方式：
  社会热点类谣言。发生热点事件时，经常有人趁
机编造谣言，利用公众的广泛关注进行传播，以达到
蹭流量的目的。如2024年2月，杨某为博取关注、吸
粉引流，在某网络平台用“小学生寒假作业遗落巴黎
厕所”短视频造谣学校，并以“失主”舅舅身份摆
拍、直播到书店购买新作业送给外甥，对相关学校造
成不良影响，扰乱公共秩序。杨某后已被公安机关予
以行政处罚。
  突发事件类谣言。该类谣言较为广泛，包括但不
限于校园安全、自然灾害等，行为人可能借助AI工
具生成相关谣言并在多个账号投放，其信息传播速度
快、范围广、关注度高，且极易引发群众恐慌情绪。
  名人八卦类谣言。这些谣言往往涉及个人隐私、
情感纠葛等敏感话题，不仅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
也影响了公众的价值判断。
  公共政策类谣言。该类谣言往往涉及社会稳定等
敏感话题，具有较强的破坏性和煽动性。
  健康养生类谣言。造谣者打着“科学养生”的旗
号，传播未经证实的健康知识或治疗方法，从“神奇
食物治愈百病”到“独家偏方包治包好”，不仅误导
了公众健康观念，还可能让人错失治疗良机。如“喝
小分子水可治疗心血管病”“一滴血测癌症，已被批
准临床使用”等谣言，都故意使用具有强烈引导性的
标题吸引人们关注和传播。
  谣言的破坏力主要源于其传播性与隐蔽性。通过
社交媒体迅速扩散的谣言，不仅会误导个体认知，还
对社会整体产生影响，严重损害法治秩序和社会
信任。

  我国法律对谣言传播者设立了多层次责任，从民
事责任、行政处罚，再到刑事追责，构成了全方位的
法律规制体系。
  传谣者传播虚假信息，可能侵害当事人的名誉
权。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
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
害他人的名誉权。不实信息可能涉及受害人的私人生
活、工作关系等，通过夸大、扭曲或编造事实，使公
众对受害人产生错误的认知和评价，对受害人身心健
康造成不良影响。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对于因传播谣言导致的财产损失或精神
伤害，受害者有权通过法律途径提起赔偿。赔偿范围
不仅包括直接经济损失，还涵盖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一些造谣行为形成规模后还可能引发网暴。《关
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规
定：实施网络暴力行为，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等
人格权，受害人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
院依法予以支持。
  除名誉侵权外，一些博主通过谣言圈粉并借此推
销劣质商品，从而获取高额利润。根据我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
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
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
500元。经营者一旦被认定存在欺诈，消费者有权向
商家提出“退一赔三”的赔偿请求。
  除了承担民事责任外，造谣者还可能承担行政责
任。根据《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六条规
定，利用互联网实施违法行为，违反社会治安管理，
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予
以处罚。在我国，谣言传播行为若扰乱社会秩序，将
直接引发行政责任，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散布谣言的行
政处罚方式包括拘留、罚款等。此外，《计算机信息
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互联网直播服务
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也强调，不得散布网络谣言，
否则将面临行政处罚。

  当谣言的传播超出一般扰乱秩序的程度，影响
范围扩大并引发严重后果时，行为人还将面临更加
严厉的刑事责任。
  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
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
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
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不仅是针对谣言
行为本身的规制，也是对网络空间秩序强有力的保
护。如汤某等人为泄私愤，编造发布“某农副产品
市场一摊主长期售卖有毒蔬菜”谣言信息，并批量
注册小号推高热度，引发群众恐慌，后被公安机关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针对侮辱、诽谤造谣的行为，刑法第二百四十
六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
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此外，网络谣言还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刑法
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有追逐、拦截、辱骂、恐吓
他人，情节恶劣的；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
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等寻衅滋事行为的，构成寻衅
滋事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利用信息网络
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以
及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
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
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以
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网上造谣传谣 触及哪些红线

网络谣言社会破坏力惊人

传谣面临多种法律惩治

网络平台止谣不力需担责

网络谣言构成犯罪将追刑责

  近年来，多起网络造谣案
件被查处，造谣、传谣的行为边
界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那
么，“卖惨”行为是否属于网络
谣言？传播谣言的红线在哪
里？又该如何从法律角度辨别
谣言并避免传播？


